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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伦理: 论农业生产组织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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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考察三个村庄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分析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的成功与失败之道，其中劳

动力的雇佣、管理和监督是关键所在。家庭经营的优势在于扎根于村庄的社会基础之上，充分利用了农民

“内外有别”的行动伦理。经过案例的对比可知，外来企业的规模经营只要遵循这些伦理，也有可能通过“扎

根”而获得成功。行动伦理也为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伦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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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展开，农业产业发展面对新的机遇，也面对转型的挑战。大量

的财力、物力以及城市资本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中，打通了农村与外部市场连接
的通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过去农业生产所面临的资本、市场和技术的瓶颈。但在另一方面，城镇化

发展带来的劳动力务工潮却使得农村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成为束缚农业生产发展的新瓶颈。在生
产要素配置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产业的组织形式是否应该进行转型就成为重要而关键的问题。这主

要表现在对“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的讨论上。
“家庭经营”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农

户在自家承包地上进行农业生产，依据生产要素的配置进行一部分土地流转作为补充;“规模经营”则

是超出家庭经营能力、以雇工为主要劳动形式、追求实现机械和土地规模效益的生产形式。在农业产业
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领域，家庭经营一直被认为是适合中国国情、较为合理的生产形

式。即使在农村大量劳动力外流、农业劳动力以老人与妇女为主的“去过密化”趋势之下，家庭经营也
表现出灵活配置要素的特点，会对家庭劳力进行重新分工以实现生产生活的融合与调配①。与规模经

营相比，家庭经营有一些固有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规模较小而与资本、技术和市场对接时处
于弱势地位。在实行包产到户以来的几十年里，农村发展出了大量围绕家庭经营而建立起来的生产组

织形式，如“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这些形式既保持了生产经营过程中家庭的主体地位，

又通过政府的介入以及与公司、合作社的联合而解决了资本和市场的对接问题，比较充分地发挥了家庭
经营的优势。

家庭经营的优势是在与规模经营相比时显露出来的。近年来，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大规模流转土地、
经营现代化农业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学术界称之为“资本下乡”②。广义的资本下乡包括资本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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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以及加工业、旅游业等各种行为，我们在此主要讨论资本下乡经营种植业的情况。资本下乡多
采用园区、基地等规模经营的方式，实际上是把种养园区和基地当作企业来经营管理，主要依靠雇佣当
地农民作为劳动力。资本下乡的规模经营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雇佣和管理的困难，这些困难在农
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的形势下大大加剧了，以至于很多企业会采用“反租倒包”的形式“回到”家庭经营形
式，撤资、跑路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劳动力雇佣和管理的困难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监督的困
难，即企业管理中的办法很难应用于农业①。因此，除非人均土地规模大到能够承受劳动效率下降所带
来的损失，或者劳动主要以机械操作为主，以园区和基地等形式进行的集中经营通常会陷入亏损的
境地。

除了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之外，农业中还有许多介于两者之间的生产形式，如农户家庭间各种形式
的互助和联合生产，以及以雇工为主的种植大户。这些经营主体是如何雇佣和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的
呢? 通过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和规模经营的对比，我们力图找到一些支配农村劳动力管理和组织的规
律，考察这些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探讨其能否为规模经营在农业中的发展提供启示。

一、农业生产组织的社会基础

家庭经营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优势是学术界和政策界讨论的重点问题。众多的研究发现，尽管城
镇化引起的人口流动导致农村生产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家庭却是一个“拆不散”“离不开”的生产和
生活方式的核心。

人口流动使得农村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进入 21 世纪以后，从人口学统计来看，中国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无限供给的阶段已经过去②，大量的经验数据和经验研究表明，老人、妇女正在成为农业劳动的
主力③。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随着劳动力外流，农村家庭表现出复杂的
跨地区、跨季节、跨家庭的分工形式以适应变化。研究表明，农民外出务工或返乡务农并非完全出自个
人意愿，而是一个复杂家庭结构分工决策的结果④。

这种以适应外出务工为主的家庭分工对我们理解农业的家庭经营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从时间
维度来看，这种分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谁外出、谁留守、谁返乡是随着“家庭生
命周期”而不断变化的⑤。例如，一个家庭如果存在需要被赡养或抚养的家庭成员，那么这个家庭在外
务工人员的返乡意愿则明显高于其他家庭⑥，结婚与生育往往是年轻夫妻中妻子返乡的重要节点。其
次，从空间维度看，外出务工人员仍然将农村看作是自己的“家”，留守人员也会将务工人员看作是在外
挣钱的家人。家庭成员虽然不在一起，但是他们心目中的“家”是“重合”的，是同一个“家”，或者换一
个角度说，“家”是随着家庭成员的分离而“撑开在城乡之间”⑦。第三，由于返乡或留守大多出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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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所以农村家庭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其从事的产业类型、劳动投入和生产规模都会与其家庭状况
和家庭生活相匹配。例如，为照顾家庭成员而留守或返乡的劳动力就不会从事劳动过于密集或对劳动
投入时间要求过高的产业。总之，家庭在城镇化的新形势下做出各种灵活调整的事实，显示了农村家庭
的顽强“韧性”。这种“韧性”与农业生产之间形成了一种“生态”关系，我们可以把每个家庭的经营状
态看作是一个与家庭结构、地方资源、产业机会、时间分配等因素相适应的“家庭生态系统”①。

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业开始经历一个大规模的资本化过程。但是各种以种植园和基地
为形式的“资本下乡”少有成功的范例，大部分农业资本和技术投入的载体均以家庭农场为主。对于新
形势下小农经济的调整，黄宗智将其称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②。一方面，小农的家庭经营并未排
斥中国农业的资本化，在投入、化肥、技术等方面都有显著增加，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发展; 但在另一方
面，这种资本化并没有使得农业雇工大规模增加，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有学者认
为这种形式的生产者是“既非农民，也非资本家的小资本生产者”③。资本投入、技术进步和附加值的
增加“隐藏”在传统的家庭经营形式之下而大规模实现，这简直就是一场“隐性的农业革命”④。基于这
种观察，黄宗智将中国农业与美国以节省劳动力为主导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区分开来，提出中国农业中
具有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⑤。

家庭经营的韧性来自何处? 从小农家庭经营长期的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人民公社集体农业
的对比来看，这并非仅出于经济理性和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与中国文明的家庭本位文化密切相关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并讨论社会和文化因素与家庭经营的关系，这些因素被叫作“社会基
础”。
“社会基础”一般指村庄的社会关系，较早的研究指出这些社会“关联”构成了村庄自治和权力运作

的基础⑦。在农村中，社会基础被看作是一整套以“关系”“人情”“面子”为基本特征的关系结构和行为
取向，也被称为“乡土逻辑”⑧。在农业生产中，“做人情”和“做面子”的社会基础构成了农业生产中生
产要素配置和交易的前提，有利于农户间的合作⑨。这些社会基础发挥了“社会资源”的功能，企业可
以将家庭农场吸纳进入自己的产业链当中，并利用其资源化解社会困境瑏瑠。

这些研究虽然指出了“关系”“人情”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但大多是从功能性的角度入手，将
其视为“资源”，是农户用来提高其生产效率的手段，与生产要素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与社会学研究中
将“关系”视为“社会资本”的研究取向有关瑏瑡。无可否认，“关系”“人情”具有强烈的交换甚至“投资”
的意涵，但是如果这样来看待“关系”“人情”，我们就面对将其还原为与财富、权力等资源同质的危险。
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关系”“人情”具有一些特殊的含义。这些含义的要害在于，如果两个人以交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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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目的而“搞关系”“做人情”，就失去了“关系”“人情”在中国文化中的意味，这样的关系就不能算
“好”、人情就不能算“厚”。“关系”“人情”的深层基础，不是社会交换的功能，而是一套基于家庭关系

的伦理体系。
徐宗阳的经验研究显示了“社会基础”的伦理内涵。在对山东某地“资本下乡”经营大规模农场的

案例研究中，他发现农民对于与自己有“关系”的雇主，会给自己加上一些伦理性的责任和要求，而对于

没有“关系”的人，则会遵循完全不同的伦理。在案例中，企业家所使用的主要劳动力都是从自己老家

请来的，这有效地解决了劳动监督和偷懒的问题，但是却面对当地和自己没有关系的农户持续不断“盗

采”玉米的问题。徐宗阳将这样的行动伦理称为“内外有别”①，即老家雇来种地的农民与当地盗采的

农民虽然行为方式完全不同，却持有相同的伦理。农民对此认为理所当然，有着自然的正当性。这种正

当性来自中国家庭本位的伦理，即对于不同的关系遵循不同的行动原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伦”指

关系，“理”则指行动原则。有“伦”必有“理”，“伦”不同则“理”异。家庭成员的父子、兄弟之间，家庭之

外的朋友、路人之间，不同的关系对应不同的行动原则，可以称之为“行动伦理”②。行动伦理建立在家

庭的“孝悌”伦理基础上，随着“差序格局”③的圈层结构向外延伸，构成了社会基础的核心内容④。
将社会基础拓展到行动伦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农业生产发展所面对的核心问题。家庭经营之

所以有韧性，规模经济之所以遇到劳动力管理和监督的问题，农业中各种合作经济之所以呈现出多种多

样的形式，各类生产组织之所以成功或失败，除了讨论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和配置之外，我们还可以将

分析深入到社会基础的层面，讨论行动伦理在农业生产组织中所起的作用。这些人与人之间默契的、
“不言而喻”的习俗及其背后的规范性伦理，构成了影响一个地方农业生产发展的“社会底蕴”⑤。下面

我们利用实地调研的三个案例，分别讨论农业生产发展中的伦理问题，试图用社会基础和行动伦理的概

念帮助探索农业生产发展如何从家庭经营向更大规模的经营方式的过渡。

二、家庭经营的伦理基础

从 2018 年以来，我们在全国不同地区开展了一系列村级调查，共调查村庄 76 个，分布于甘肃、贵
州、河北、河南、湖南等 18 个省市自治区，调查的主体包括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以及农村改革试验等，形

成了以村为单位的研究案例集。在这个系列调查中，农业产业是我们调查的重点，其中农业产业的生产

组织模式是我们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所使用的案例均来自这个系列调查。
河北省阜平县的古嘉村⑥位于太行山东麓，全村共 147 户 360 人，曾经是国家级建档立卡贫困村。

自脱贫攻坚以来，阜平县通过整体规划和财政支持，在全县打造同一品牌的香菇产业，形成一种“高投

入、大规模、组织化”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种植香菇的大棚如果是一年两季的冷暖棚，每个需要投入
25—30 万元; 如果是单季棚则价格略低。政府通过融资平台投资建设高水平的农业大棚及配套设施，

大棚建好后，承包给民营的香菇龙头公司，再由这些龙头公司租赁给农户分户经营。2015 年以来，政府

和企业累计完成投资 8. 6 亿元，建设棚室 4000 余栋，覆盖 13 个乡镇 96 个行政村，古嘉村便是其中比较

成功的一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徐宗阳:《资本下乡的农业经营实践———一个公司型农场内部的关系与风气》，《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19 年第 6 期，第 49—60 页; 徐宗阳:《内外有别: 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7 年博士

论文。
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41—62 页。
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 6 卷，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4—130 页。
付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 L 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中国社会

科学》2018 年第 6 期，第 71—90 页。
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 田野经验与思考》，《社会》2015 年第 1 期，第 74—91 页。
我们对文中的村名、人名以及组织名称都进行了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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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嘉村园区的大棚建得较早，是只种一季的冷棚，每个大棚投资 6—7 万，是由龙头公司阜平县嘉新
种植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以每年每个棚 3000 元的租价承包给农户经营。和阜平县其他村的经营模式
相同，古嘉村香菇种植采用的是在政府和企业高投入前提下的“六统一分”模式，即“棚室、品种、菌棒、
技术、品牌、销售”六个方面由企业统一负责，具体的生产经营环节由农户分户承包经营。企业为古嘉
村配备了服务大棚的配套设施和工作人员，负责维护棚室、发放菌棒、技术指导、收购香菇等工作。因
此，农民承包大棚虽然属于自主经营，但其实除了日常管理和劳动投入之外，其他环节都被高度地组织
化了。那么，既然企业已经在基础设施、市场销售等方面进行了较大投入，并且需要配备专人指导农户
种植技术、控制产品质量与标准，企业为何不直接雇佣农户经营大棚，而是采用家庭经营的模式呢? 回
答这一问题，需要对香菇种植环节进行考察。

香菇种植的整个周期大约为 6 个月，一共能够收五茬香菇。首先我们就成本和收益进行简单的计
算。1 个大棚 1 年的租金是 3000 元，能够放置 20000 个菌棒。嘉新公司向农户出售的菌棒是 3 元 /个，

政府会向农户补贴 0. 6—0. 7 元 /个，因此每个到农户手中的价格是 2. 4 元。香菇种植的整个工序一共
有 12 个重要环节，除出菇、浇水和通风几乎不需要劳动力外，如果其他的种植环节都采用雇工模式，则
所需要的人工成本估算如下。其中，入袋、脱袋和扔棒每个周期 1 次，每个环节每次约合 0. 05 元 /个，共
计 0. 15 元 /个。放氧则需要每周期 2 次，每次每棒约 5 分钱。注水、疏蕾和摘菇 3 个环节则需要每茬 1
次，每个环节每次都需要持续 2—3 天左右。尤其是疏蕾和摘菇，1 个大棚就需要 12 个工。按照当地雇
人的普遍价格每人每小时 10 元计算，在整个周期当中，每个菌棒三个环节的总花费为 0. 75 元左右。因
此，1 个菌棒整个周期 5 茬菇的雇工成本在 1 元左右。在收益方面，不同种类和品质的菌菇市场收购价
差异较大，根据 2017 年以来古嘉村农户实际收益来看，每个菌棒的平均收购价在 5 元左右。按照一个
农户承包 1. 5 个大棚( 1 个大棚，1 个小棚) 计算，扣除雇工费用，每年的纯收入超过 4. 5 万元。

如果仅从成本和收益角度来计算，无论是公司直接经营，还是大户承包大棚都能获得一定的规模经
营效益。同时，小农户通过被雇佣而在大棚中获得务工收入，既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又不需要承担经营
风险。这样看起来，香菇种植如果按园区采取完全统一( 可以叫作“七统一”) 的规模经营模式的话，对
公司和农户应该是双赢的。那么，这种家庭经营的合理性和效益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需要对每个生产环节的情况进行更深入的考察。香菇从发芽到完全成熟，除了严格的田间管
理外，还对采摘时机有严格要求。我们从访谈中得知，最适合采摘的时机是刚刚成熟、尚未“开伞”的这
短短几个小时。这个时候采下的菇大一点的叫作“白光面”，小一点的叫作“白小菇”，顶部乳白，水分较
少; 次一级的叫作“小菇”，再次一点的叫“黑菇”，顶部发黑，湿度大; 更次的叫“菜菇”，伞面打开且卷
边; 最次的叫“片菇”，完全开伞。2018 年，在我们调查的几天里，古嘉村的“白光面”收购价每斤 5. 5 元，

混装菇( 白小菇和小菇) 4. 2 元，黑菇 2. 8 元，菜菇 1. 5 元，片菇只有 0. 5 元。“白光面”和“片菇”收购价
相差 10 倍，其品级和质量取决于有多么及时地把菇采下来，这是香菇产业能否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除了摘菇需要大量劳动投入之外，“注水”和“疏蕾”也是类似的用工密集环节。

种植香菇的农户在摘菇季节经常半夜三点还在采菇，家家都备有“头灯”以熬夜采摘，甚至没有吃
饭时间，因为耽误时间意味着降低收购价格。尽管从理论上计算，一个大棚雇佣 2—3 个人劳动仍然是
有收益的，但是雇佣劳动力日夜工作却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雇佣来的劳动力往往不能保证其劳动
质量。因此，古嘉村种植香菇的农户大多承包了 1 个大棚和 1 个小棚，这一规模的大多数生产环节恰好
是夫妻二人能够经营的。如果个别环节( 主要是疏蕾和摘菇) 实在需要雇人，这些农户也会采用“打电
话”的方式叫来一些“关系好”或者“熟悉”的村民临时“帮忙”。

需要注意的是，村民很少用“劳动力”来称呼他们找来的人，而是叫“村里人”。这一称呼不仅仅表
明种植户和这些来“帮忙”的人是同村人或“熟人”这样的关系，而且关乎他们如何看待雇人劳动和如何
看待“劳动力”。在古嘉村村民看来，他们是找人来“帮忙”而不是“雇人”。虽然也按时按件计酬，但对
方既然是来“帮忙”，就不能对他们做出更多的要求，不能用监督劳动力的办法来监督他们; 而对于来帮
忙的村民来说，既然是来“帮忙”，就应该尽心尽力，不能偷懒耍滑。另外，既然是“帮忙”，则电话要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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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对方来了本身就是“帮忙”，来不了也正常。来了能干多久就干多久，家里有事儿就可以回去; 而对

于来帮忙的村民来说，既然是“帮忙”，则有空就应该来，来了就应该尽量多干些时间，家里实在有事儿

再离开。我们可以看到，建立在这种“帮忙”关系基础上的劳动虽然没有管理办法和监督手段，但是有

熟人间的行动伦理作保障，这种行动伦理就是亲戚、朋友和熟人间的互相体谅而不是互相要求，对对方

的“体谅”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要求”。村民们将这种伦理叫作“素质”，这背后也有个互相“筛选”的

过程，“电话本”上最常用的就是那些“高素质”的熟人朋友。正是这种“素质”，保证了大棚的农户能及

时雇到高质量的劳动力，而这是规模经营的种植园区难以做到的。因为在纯粹的“雇佣”关系中，熟人

和朋友间的行动伦理不会起作用，农民会待之以“外人”的伦理，这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管理和监督问题。
脱贫攻坚以来，为了增加农民收入，阜平县政府联合周边龙头企业在多个行政村建设扶贫车间，古

嘉村在县政府的指导下引进了河北白沟的一家箱包厂，在村内开设加工点，由公司运输原料到村里，在

加工和包装之后公司再运回保定进行销售。按照计划，如果车间能够正常运转，常年可吸纳 30 多名劳

动力就业，每个劳动力的保底工资是每天 60 元，还会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获得奖金。古嘉村的扶贫车间

每个月能够加工皮包 10000 个左右，每加工 1 个皮包村民能够额外获得 10 元左右的加工费。在车间管

理者看来，这一条件对于村民而言无疑是非常优厚的，他们既不用外出，又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
但车间自 2017 年开工以来，一直处于亏本经营的状态，主要原因是箱包加工的速度无法提升，产品

质量也存在问题。在城市工厂能够正常运作的“保底+计件工资制度”在古嘉村的扶贫车间遇到了阻

力。首先，车间雇佣到的劳动力主要是古嘉村 40—50 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这些妇女和城市工厂中的女

工有着很大的不同。她们之所以留守在村里，大多出于家庭中抚育、看护、陪读、赡养的需要，所以大多

不能按时上下班。厂长告诉我们说，“她们早一刻也不来，不会想着可以多出点活，她们到点就下班，很

少加班”，并且“家里面有事她们放下就得走”“有的来一个小时就走了，有的来半天就走了”。农村妇女

的这种特点给箱包加工厂的流水线生产带了麻烦，如果一条流水线请假的工人太多，经常需要管理人

员、后勤人员顶上，甚至有时候厂长都要亲自上流水线。其次，奖惩制度在古嘉村的扶贫车间形同虚设。
在车间开工之初，管理人员一旦按照规章制度对迟到、早退和产品不合格工人进行处罚，这些村民往往

就在心态上表示受不了，就不再来上班，其他工人也会对此有很大异议。为了让工人更好地工作，车间

管理人员不仅“要哄着工人”，不能有“当领导的感觉”，即使因为生产管理批评了工人，也要立即去
“哄”她，让她有台阶下，而且还必须对一些村内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重点关照”，这些人对村里的情

况比较熟悉，能够协助管理。通过这些方法，车间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才逐渐实现收支平衡。
古嘉村案例中村民在香菇种植与扶贫车间表现出的差异性充分说明了社会基础的作用。表面上看

来，这是一个如何在“熟人社会”或“关系社会”中开展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的问题，但我们的分析表明，

“关系社会”实际上是建立在一套深厚完整的伦理体系基础之上的。这套伦理体系所支撑的既非以利

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小农”，也不是被生存伦理所支配的“道义”小农，而是以差序格局、内外有别的

基本原则为行动指引的中国农民。这套伦理体系把家庭放在核心的位置，其伦理责任随着家人、亲邻、
朋友、熟人的脉络向外延展。家庭的伦理责任是最重要的，因此如果家里有孩子需要看护、有老人需要

照顾，就会被放在优先层次; 亲邻朋友的期待被放在次要的位置，“外人”则被放在最次要的位置。我们

看到的古嘉村村民，在车间里可能不是一个“好工人”，但是在村里很可能是一个“好媳妇”“好妻子”;

在大棚里给人“帮忙”可能尽心尽力，“素质”很高，但是给外人干活就可能偷懒而难以管理。这不是用
“理性小农”或“道义小农”的理论框架可以简单进行理解和解释的①。

由古嘉村的案例可以看到，农业产业之所以保留家庭经营为主要的形式，一方面是出于扶贫减贫的需

要，为农民提供更多的产业机会，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家庭经营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基础”的作

用，将生产组织形式扎根于农村的伦理基础之上，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村劳动力雇佣和管理的问题。这也

① 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 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读书》2002 年第 5 期，第 104—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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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提供了启示，是否只有家庭经营才能充分利用这种社会基础、发挥行动伦理的作用呢? 在揭示了社
会基础的深层内涵之后，有没有可能有家庭之外的生产组织也能“扎根”于社会基础之上呢?

三、跨越家庭的生产组织

甘肃省渭源县的圆谷村我们讨论的第二个案例，用来展现农户家庭间的生产合作形式。圆谷村共
有 447 户 1917 人，也曾经是个贫困村。脱贫攻坚以来，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在村内的村民以老人及
妇女为主。与河北的古嘉村相比，圆谷村村民务工半径相对较小，这与村庄存在种植百合与中药材的传
统有关。早在 2000 年前后，圆谷村便已经有村民开始种植食用百合。最近几年，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
下，百合种植成为圆谷村的主要产业之一。

百合的一个种植周期为三年，其中种植与收获环节对于劳动力需求较大，而田间管理环节的大部分
工作可以由家庭成员完成，我们以圆谷村百合种植户李海燕一家为例进行说明。李海燕一共种植了 15
垧左右的百合，垧是当地村民对土地的计量单位，每垧约合 2. 5 亩。由于种植周期长达三年，如果一个
家庭所有田地的百合同时种植，则意味着前两年将没有收入，所以大多数村民选择将土地分成 2—3 份，

每年或隔年种植，以保证每年都有百合收获。村内其他农户每茬的种植面积一般都在 3—5 垧左右。
百合种植的田间管理工作主要是打药与锄草。打药相对而言不太需要劳动力，每年喷药 3—4 次，

每次 50 元左右。但锄草环节占用了李海燕大部分的时间。除秋冬较冷的天气外，李海燕每天早上六七
点就要带着午饭到地里干活，吃过午饭在地里休息一会儿还要继续干到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15 垧地
通常是刚锄完一遍，草又长出来，就要开始锄下一遍。一旦天气下雨，在放晴后的第二天，草就会疯长，

这时候李海燕一个人就无法完成锄草工作，通常需要雇佣 4 个人左右，价格是每人每天 80 元。锄草的
工作虽然方便监督，但李海燕还是在邻村有较为固定的几个人来“帮忙”。

百合的收获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环节，其挖掘工作需要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食用百合的特点
是一旦出土，就必须在几个小时以内进行真空处理，否则在空气中氧化变红，便卖不出好价钱。此外，挖
百合时还需要足够的细心与耐心，食用百合外观像大蒜，但很容易散开，如果挖掘用力过猛，百合散开后
同样无法卖出高价。所以在收购时，一般都是收购商来到田间，看好田地后挖出 1—2 平方米作为样品，

确认交易后交付定金指定时间。在约定时间到达前，农户需要召集到足够的劳动力。在收购车开进村
时，种植户就要一边挖百合一边装车，全部工作在半天到一天内完成。因此，挖百合的过程在短时间内
需要大量劳动力，劳动力的劳动质量还必须要有保证。

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李海燕一家和其他十几户种植户自发形成了互助组，组内能够长期从事劳
动的村民有 28 个人左右。在百合种植和收获时，他们都会相互帮工。到收获时，有收购商来到地里看
中了哪一片的百合，这些人就会在微信群里通知，约定时间到某家的某块地里集中力量完成挖掘工作。
百合的播种季节较长，在立冬前的一个月内都能够种植，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们会自发地排好一个
时间表，今天去你家、明天来我家，集中力量在一天之内能够帮助一家完成种植。他们相互之间的帮工
不会计算工钱，也不会明确记录种植与收获百合的数量，只会根据需要种植和收获的大致面积安排自家
去帮工的人数和时长———这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过程，但却是一个需要大家都认可的过程。这种互助
形式当地称为“骗工”。

这种经营形式我们可以概括为“家庭经营+互助组”，是家庭间一种有组织的合作形式。百合收获
是 9—10 月，种植是在立冬之前，因此每年的 9—11 月都是李海燕“骗工”组成员的农忙时期。“骗工”
组有着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特点。首先，骗工组成员必须是百合种植户，家里不种百合的户即使有多余
的劳力也不能来帮忙; 其次，骗工组都是熟人。李海燕的骗工组里有她的父亲、“娘家夫”( 哥哥) 、娘家
姐姐与姐夫家的亲属，还有丈夫的兄弟夫妇等都在其中，还包括一些本村和邻村的熟人。第三，骗工组
的劳动过程一般是一天一户，集中在一个组员的地里干上一天。如果轮上的土地面积较小，收工就早;

如果土地面积较多，就要干到比较晚再收工。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组员之间讲究“自觉”。即使今年
自己家的地很少甚至没有百合可收，也要全力投入这一季的收获和种植劳动。我们调查的李海燕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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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几乎没有百合可收，对她家来说是个小年，但是她的丈夫 8 月底就从务工的西安赶回了村里，准备骗
工收百合。另外，由于每家每年所需要的工作量并不一样，而这种“集体劳动”轮番进行且不算账，在短
期内就必然有人占便宜、有人吃亏。据李海燕讲，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有的时候太累，有的时候又浪费了
时间，但是都这么做，谁有意见谁可以退出。

这个种百合的案例显示出作为社会基础的行动伦理在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合作经营时仍然会发生重
要的作用。这种形式比古嘉村的“帮忙”更进一步，是一种有组织的合作。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种合作
形式，就会发现，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避免将劳动交换变成“雇佣”的市场性的关系。骗工组是相对封
闭和固定的，并不是谁有劳力都可以来按工取酬; 劳动的付出和收益只是相对的平衡，或者只是在长远
的时间内维持平衡，在短期内一定是有些人吃亏而另一些人占便宜。按照李海燕的说法，这正是对一个
人适不适合留在骗工组的“考验”。维持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每个家庭能否获得与自己的付出
相当的报酬，更不是自家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每个家庭是否能够自觉地遵循作为社会基础的行动伦理。
这种伦理要求每个人对于成员相对固定、都是亲人朋友、类似于“大家庭”一样的骗工组应该像家庭成
员之间一样，虽然心里有本“账”，但是又不能过于计较这本“账”。如果大部分组员都遵循这种伦理，最
终的结果则是大家都会“共赢”。在实践中，这种伦理的约束实际上很严厉的，一个家庭如果被排除出
骗工组，不被其他的家庭所容，就不能种百合了。

圆谷村案例展示了基于家庭的行动伦理的外延性，即这些伦理虽然基于家庭、依托于家庭，但是可
以通过亲邻朋友以及熟人的网络向外延展，能否渗透、扩展至以雇佣关系为主的规模经营中去就成为我
们极为关注的问题。我们的第三个案例就是这个方面的探索。

永红猕猴桃种植有限公司是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下乡工商资本，公司负责人古月君曾经在六盘水市
从事煤炭生意，从 2012 年开始在水城区的下家村种植猕猴桃。公司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很难流转到成
片的土地。当时六盘水地区一亩地的土地流转费为 400 元左右，永红公司出价 600 元 /亩，仍然有农民
不愿意流转土地，为此各级政府与古月君一起做村民工作。做工作的过程是很艰苦的，往往是基层政府
的工作人员和古月君一起，挨家挨户地陪着他们劳动，日落了还要喝个小酒，可能村民一高兴就签了协
议，第二天酒醒了就反悔了，古月君就要重新做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公司与村民达成一致，以“保
底( 土地流转费) +收益分红”的分配方式来推动土地流转工作。具体的分配方式是，以五年为一个周
期，第一个五年，因为猕猴桃还没有挂果，公司分给农民的是纯租金( 土地流转费) 600 元; 第二个五年，
600 元租金不变，另外再给农民分红 700 元，总共为 1300 元。到了第三个五年，公司与农民约定，根据
亩产的增加以及货币贬值情况的估算，在 600 元的保底租金的基础上，再加 1400 元的分红; 第四个五
年，猕猴桃亩产在达到 3000 斤后会封顶，农民的收益就是 600 元保底租金，再加 1900 元分红。

有趣的是，外加的这部分分红是农民与企业通过对未来预期的估计而商定出的结果，大概是相当于
每亩地收益 10%左右的红利。在谈判时，农民代表甚至提出了“通货膨胀”“预期收益”等计算方式以求
获得更高的分红收益。永红公司当然也清楚资本与市场状况，但仍然在农民的语境下答应了农民的要
求。在古月君看来，干农业最重要的是“人心”，只有“人心”向着她，她才能长久地干下去，因为老百姓
都是“跟着你干的”，往往是以“对人不对事”的态度来为公司劳动，所以只有把更多剩余价值让给农民，

自己的公司才能够细水长流。古月君所谓的“人心所向”恰恰是顺应伦理基础的体现。与农民喝酒、答
应农民看似不合理的“通货膨胀”的条件，不是仅仅希望与农民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以求更长期稳定的
合作，而是改变农民对待自己的态度，以打破“内外有别”的伦理界限，把自己由“外”变成“内”。换言
之，没有农民对待下乡资本的观念性的转变作为社会基础的核心，市场化的运行逻辑与社会关系就难以
在下乡资本与村民之间建立起来。

在土地流转的问题得到解决后，公司把猕猴桃种下去，立刻就面对了第二个问题。永红公司的种植
规模在 6000 亩以上，最多时需要 1600 人进行劳动，如何管理好这些村民就成为棘手的问题。除套袋和
锄草环节需要大量集中劳动外，猕猴桃的种植全年用工较为平均，通常从 2 月份开始就要进行“抹芽”。
所谓抹芽，就是在开花前要把果树上多的芽人工摘掉，以防止其争抢养分。到 3 月初猕猴桃树开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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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公司就需要组织劳动力采摘雄株的雄花制粉，进行人工授粉，这一过程大约需持续半个月左右。从
这一时期开始，树下的杂草也开始生长，公司需要组织劳动力专门进行锄草工作，通常是一遍锄完就开
始第二遍，一直要持续到摘果之后。猕猴桃树从 4 月开始挂果，公司就要组织劳动力进行疏果，需要把
每一枝上的畸形果和多余果疏掉，这一过程持续要到 5 月中旬结束。此后，套袋的工作需要持续近 2 个
月，因为每个果都要人工套袋，工作量十分庞大，中间还需要根据树木长势穿插施肥、防疫工作。到六月
底雨季来临时，公司还要挖沟排水。猕猴桃摘果在 9—10 月左右，摘果后需要对果树施肥、修剪与捆绑
枝条，并且在冬天时翻地，这些工作一直要持续到春节前。有些年份甚至到春节也干不完，但是春节过
后马上就要开始第二年的抹芽工作。

猕猴桃种植的这些环节都必须由人工完成，无法以机械替代，而人工的精细程度又直接决定了猕猴
桃果实的质量与市场价格。永红公司一开始使用“点工制”，即按时计酬，结果农民出工不出力。猕猴
桃需要 5 年才挂果，但是还没等到挂果，公司就因为树苗存活率过低净损失超过 800 万元，树苗没活下
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务工不用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公司从务工人员中选拔部分有技术、有管理
能力的农民入股企业参与利润分红。古月君将 6000 多亩的种植基地分为 6 个大区，由 6 个懂技术、有
能力的村民担任大区长。6 个大区又被划分为 300 多个网格，每个网格由一个网格长负责，古月君称之
为班长。双方约定，按照每亩地纯利润的 30%来分红，即每亩地纯利润的 30%归农民，70%归公司，希望
以此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参与分红的农民即包括大区长，也包括班长。土地产出越多，他们的分红也越
多。此外，每名班长负责管理 3—4 个本村的务工农民，这些村民只计算工资。永红公司的这种劳动力
组织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 2018 年起公司开始盈利。

永红公司“网格化”的劳动力组织方式中有两点需要特殊说明。其一，农业产业的利润是很难明确
计算的，但是为了能够计算出具体的分红数量，古月君与大区长、班长“约定”了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
方案。在具体分配方式上，双方协议，每亩地的 1000 斤作为企业的保底成本，每斤猕猴桃算作 5 元，刚
好是 5000 元。每亩地超出 1000 斤的部分作为企业的纯收益，农民分得其中的 30%。经过 5 年的种植
工作，农民对于猕猴桃种植成本与收益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之所以选定 1000 斤和 5 元这些标准，也是由
农民提出、公司认可的。其二，大区长的人选由古月君指定，班长的人选由大区长提名或自行报名，古月
君面试产生。300 多名班长的产生全部由古月君亲自面试，考察内容以“人品”和“情商”为主，涉及的
问题主要有“如果有人偷桃子怎么办”“如果有人偷懒或者损坏了桃树、果子怎么办”等等。

古月君组织劳动力的方式与圆谷村的换工存在相似之处。从形式上来看，古月君与网格长之间、网
格长与班长之间以及班长与雇佣村民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尽管实质上看，这些关系并非
像古嘉村、圆谷村案例中所展现出的以家庭亲情为基础的，但却同样是以行动伦理作为支撑的。网格化
管理的优势在于，网格长有权力推荐和“提名”村民作为自己的手下的班长，班长能够直接决定自己雇
佣哪些村民成为自己班子内的成员。这种雇佣方式和市场化下劳动力雇佣的本质性区别在于，这种雇
佣并非是基于劳动契约的等价交换过程，而是扎根于村庄的亲朋熟人网络之中。一方面班长和村民干
得好与不好能够直接被网格长和班长监督，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村民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
关系，有的是亲戚，有的是同组村民，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雇佣并不是简单的“为了工资而出工”，同时还
有“为了我的网格长和班长”而出工的性质。虽然古月君本人不是本村人，在从事猕猴桃种植之前与村
民也不存在社会关系，但是这种“网格长+班长+农民”的方式实际上是通过层层叠叠的方式“扎根”到
了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劳动力的雇佣和监督也充分利用了“关系社会”中的行动伦理。虽然她的
管理中还是面临乡土融入的困难，但是她通过多年的摸索，把握住了农业产业组织的关键，用她的话来
说是“干农业人心最重要”，所谓“人心”，就是要通过让利分红、分层雇佣等办法千方百计变成农民的
“自己人”，要顺着农民的行动伦理来组织生成和分配收入。只要赢得了“人心”，企业就会扎根和盈利。

与古嘉村的案例相比，圆谷村和下家村的案例展现了农业产业组织由家庭经营到家庭之间的合作
生产以及跨越家庭的规模经营成功的关键要素，即社会关系背后的行动伦理是农业产业组织的基础。
外来的农业产业组织“扎根”的过程，实际上是扎根于村庄的社会基础、融入农民的行动伦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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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农业现代化与传统伦理

在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中，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并非简单的空间形态、产业类型和社
会阶层的差别，背后还隐含了现代与传统的发展意涵。同时，在非西方文明中，现代化的过程被视为一
个夷平、摧毁其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过程，这背后隐含了一个基本预设，即这些非西方文明传统中作
为价值和伦理观念的核心要素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立国的非西方文明，更被看
作是“落后中的落后者”，这种观念表现在“三农”研究领域，最为典型的就是照搬北美农业的生产和组
织形式，以规模经营、“大农业”来取代家庭经营和“小农业”。在当前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城镇化背景
下，大量集中土地实行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的观点更是甚嚣尘上。我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农业现
代化应该是基于中国自身传统之上的、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这不但是唯一的成功之路，而且对
于乡村振兴、中华民族复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量的历史和现实经验都表明，简单粗暴地搞土地集约化的规模经营是很难成功的。在当前的形
势下，直接制约规模经营的生产要素恰恰是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与城市中劳动力的本质区
别在于他们是一些“留守人员”，或者是能力不足以外出，或者是担负了众多的家庭责任，并非理想状态
的“农业工人”，不一定适合在规模的种植园区或种植基地里像务工一样务农。其次，农民普遍持守和
遵循的是“内外有别”的传统伦理，他们对家人、亲人、朋友和“外人”采取有差序的对待，这给外来的规
模经营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的核心问题即劳动力的雇佣、管理和监督问题。

农业产业的家庭经营、以及家庭之间的各种自发的合作形态之所以能够有效地解决农忙时期的劳
动力雇佣和监督问题，是利用了农村中传统伦理的结果。传统伦理的核心要素，是对“内部人”应该尽
心，而对“外部人”则不必如此。在我们考察的第三个“资本下乡”案例中，外来企业获得成功的重要原
因，不是采用了先进的劳动管理和监督方法，而是力图将自己变成“内部人”，充分利用劳动者之间的社
会关系和人情网络，让劳动者参与企业的利润分红，获得了劳动者的“人心”。我们由此看到，规模经营
只要扎根于农村的社会基础，变成农民的“自己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可以获得
成功的。因此，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应该是一条综合了家庭经营、家庭合作与规模经营等多元形
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更为重要的是，这条道路不但融合了中国人传统的行动伦理，而且有可能为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伦理和价值的资源。

Action Ethics: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Zhou Feizhou，He Qi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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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form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in three villages，analyzes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household operation and scale operation，and points out that the employment，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of labor force are the key points． The advantage of household operation lies in its
being rooted in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its village，and also its full use of the farmers’action ethics that
“distinctions must be made between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Through case comparisons，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as long as the scale operation of the outside companies follows these ethics，it is possible for them
to achieve success by“getting rooted in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ir villages”． And action ethics also provides
ethical resources for the path to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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